
 1 

國立北門高中申請就學貸款流程 
 

一、每學期註冊前先至學務處登記辦理及領取相關表件(無登記者，不予受理)。 

二、至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站（https:/sloan.bot.com.tw）填寫貸款申請書/撥款 

    通知書，否則臺銀不予受理。 

步驟一：學生到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進行登入申請作業 

使用瀏覽器經由網際網路進入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填寫申請書： 

1.註冊會員：註冊為新會員，登打基本資料、設定密碼。 

2.學生登入：以會員密碼登入。 

3.填寫就學貸款申請書。 

4.列印就學貸款申請書。 

 

步驟二：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手續 

對保期限： 

第一學期：每年 8月 1日至起至 9月底。 

第二學期：每年 1月 15日至起至 2月底。 

辦理地點： 

臺灣銀行國內各分行均可辦理(簡易型分行除外)。 

 

★每一教育階段第一次申請時，由父母(或監護人、或保證人)陪同學生攜帶下列資料至臺灣銀行國內

各分行辦理簽約對保手續： 

1.臺灣銀行網站填寫列印之就學貸款申請 / 撥款通知書。 

    2.學生本人及連帶保證人之國民身分證、印章。 

    3.註冊繳費通知單及就學貸款明細表。 

    4.載有詳細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、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(含學生本人、父母或法 

      定代理人、配偶及保證人。如戶籍不同者，須分別檢附)。 

5.對保手續費 100元。 

★同一教育階段第二次以後申請，如連帶保證人不變，由學生本人攜帶下列資料至臺灣銀行國內各分

行辦理對保手續: 

1.臺灣銀行網站填寫列印之就學貸款申請 / 撥款通知書。 

2.學生本人之國民身分證、印章。 

3.註冊繳費通知單及就學貸款明細表。 

4.同一學程前已辦妥對保之就學貸款申請/撥款通知書第三聯（借款人存執聯）。 

5.對保手續費 100元。 

☆備註：同一教育階段定義─高中職、二專、二技、七年一貫、大學醫學系、大專技院校、學士後學

程、研究所各為一教育階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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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三：學生向學校註冊 

學生持本行簽章之「就學貸款申請書/撥款通知書」學校存執聯送交學校。 

步驟四：學校彙整資料送財政部財稅中心查核 

由學校彙整資料送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核學生家庭年收入，合格者經學校通知，本行則撥款予學校。 

★合格者：學校匯整資料送臺灣銀行辦理審核及撥款。 

★不合格但家中有子女二人讀高中以上者：依學校通知繳交另一兄弟姊妹之在學證明者，可辦理貸

款，未繳交者，不予辦理。 

★不合格者：學校通知學生補繳各項學雜費用。 

★備註：查調結果不合格或對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調結果有疑義者，申貸學生得向所在地之稅捐

稽徵機關申請複查，複查結果如有不同，由學校發文向臺灣銀行更正。 

三、辦妥對保後，最遲於每學期註冊一周內將「臺銀就學貸款申請暨撥款通知書」 

   (第二聯學校存執)交回學務處訓育組；未交回者無法受理。 

四、辦理就學貸款對保臺灣銀行各分行地址及聯絡電話： 

五、相關還款規定請參考《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》。 

 

 

 

分行代號 分 行 名 稱 分 行 地 址 聯絡電話 傳真 

0093 臺南分行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 155號 06-2160168 06-2160188 

0288 新營分行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10號 06-6351111 06-6321843 

0406 安平分行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240號 06-2292181 06-2241520 

0819 永康分行 臺南市永康區小東路 513號 06-3125411 06-3138709 

1377 安南分行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 2段 298號 06-3555111 06-3565881 

1469 臺南科學園區分行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 15號 1樓 06-5051701 06-5051709 

2271 仁德分行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 2段 899號 06-2492389 06-2498078 

2307 臺南創新園區分行 臺南市安南區科技公園大道 18號 06-3842585 06-3842568 

2536 南都分行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 180號 06-2219999 06-2206977 

2721 六甲頂分行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 41號 06-2810991 06-281036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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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就學貸款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開始 

結束 

辦理學雜費減免（無資格者，免辦理） 

銀行線上登入 ＋ 學校書面申請 ＋ 至銀行對保（三缺一不可） 
 

 

繳清未貸款餘額（少額） 

暫時完成就貸及註冊手續 

有否貸款 

資格 

是 

否 

下 

頁 

補繳學雜費 

完成註冊 

到學務處訓育組送件 

帶銀行撥款通知書（第二聯學

校存執）至本組辦理 

財稅中心審查就貸資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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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束 

C 類 

家庭年超過 120

萬，且學生本人及其

兄弟姊妹有 2 名以

上就讀高中 

A 類 

家庭年收入在

114 萬以下 

免付利息 

免補交資料 

上 

頁 

交資料至訓育組： 

1.切結書 

2.手足學生證影本 
(已蓋本學期註冊章) 

應繳全額利息 

B 類 

家庭年收入在

114-120 萬之間 

應繳半額利息 

交資料至訓育組： 

1.切結書 

銀行撥款入校 

書籍費/生活費退費撥入帳戶 
 


